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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 

第六屆第一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8年 4月 3日（星期三）下午 2:00 

貳、 開會地點：本府 4樓簡報室 

參、 林召集人右昌(李副召集人銅城代) 

肆、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項次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管考建議 

1 

請業務單位於下屆進行

委員聘任時，將基隆市

褓姆業職業工會代表納

入委員圈選名單之一

案。 

本府社會處 

本屆委員會改選，本市褓姆業

職業工會亦獲遴選為本屆委

員。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2 

有關「本市居家式托育

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

準」托育費用部分請業

務單位依「居家式托育

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

辦法」規定參採物價指

數及托育人員收費情形

做滾動式調整。 

本府社會處 

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

記及管理辦法」規定費用之調

整每二年審議一次，本案預計

於本(108)年下半年召開委員

會會議時進行調整審議。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3 

「基隆市居家式托育服

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

表」之副食品費、二節

禮金、年終獎金上限，

請業務單位依決議內容

修正，並完成行政程序

本府社會處 

本案已於 107年 10月 2日基府

社福貳字第 1070245378B 號函

頒公告於社會處網站(附件一

/P10-13)。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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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進行公告 

4 

有關「基隆市公私協力

托嬰中心收托計畫」請

業務單位依決議內容修

正，並完成行政程序後

進行公告 

本府社會處 

本案已於 107年 10月 2日基府

社福貳字第 1070245381B 號函

頒公告於社會處網站(附件二

/P14-19)。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主席裁示： 

一、 項次二決議事項持續列管，請業務單位納入下半年委員會討論事項進行調

費審議。 

二、 餘項次洽悉。 

 

柒、 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捌、 提案討論： 

案由一：為訂定「基隆市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收托計畫」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  明：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少子化有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辦理(附件三/P20-25)。 

二、 查本市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收費前經本會於 107年 7月 23日召開本委員會決

議收托費用為新台幣 1萬 2,000元整，先予敘明。 

三、 次查本市二處公私協力托嬰中心目前以優先收托資格入托之幼兒大多為第

三胎，惟考量家園收托幼兒人數僅 12名，爰擬調整收托順序及增列名額限

制，以提供更多的民眾能享有本市公共托育服務機會。 

四、 綜上，本案計畫內容除月費、延托費、收托順序及收托名額外，餘計畫內

容將比照「基隆市公私協力托嬰中心收托計畫」規定(附件二/P15-19)，以

達一致性，「基隆市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收托計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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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規定 

一、 依據 推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實施計畫。 

二 目的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建構平價及友善的公共托育環境，

提升托育品質，減輕家長經濟負擔及鼓勵民間非營利組織共同參

與，期待打造基隆市成為「幸福」的生育城市，讓所有市民「歡

喜生、快樂養」。 

三 收托名額 12名。 

四 
收托資格及

申請方式 

1. 嬰幼兒與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ㄧ方需設籍基隆市(以下簡稱

本市)，且其申請收托時，嬰幼兒未滿二歲。 

2. 申請收托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一份（正

本查驗後返還）、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印章及相關證明文件，

由父母（或法定代理人）或委託他人（需檢附委託書）至社區

公共托育家園申請。 

五 

收托順序及

資格證明文

件 

收托順序： 

第一序位(2名)：弱勢家庭 (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經本府核

定之危機家庭、特殊境遇家庭)，其名額為家園

總收托人數 20%，如未達收托名額，得將名額納

入第四序位；倘超出收托名額時，需進行抽籤，

若未抽中者，得納入第四序位進行抽籤。 

第二序位（2名）：發展遲緩或持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之嬰幼兒及

父母戶內育有 3名以上子女家庭之嬰幼兒，其

名額為家園總收托人數 20%，如未達收托名額，

得將名額納入第四序位；倘超出收托名額時，

需進行抽籤，若未抽中者，得納入第四序位進

行抽籤。 

第三序位（2名）：設置於學校場地之學校教職員工子女及本家園

現職員工子女，其名額為各家園總收托人數

20%，如未達收托名額，得將名額納入第四序

位；倘超出收托名額時，需進行抽籤，若未抽

中者，得納入第四序位進行抽籤。 

第四序位：一般家庭之嬰幼兒及第一序位、第二序位、第三序位(須

設籍本市)超額之嬰幼兒，倘超出收托名額時，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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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籤。 

第一序位、第二序位及第三序位之嬰幼兒無法於規定時間內送托

時，得由第四序位備取之嬰幼兒遞補。 

資格證明文件： 

1.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2. 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文件或領有弱勢兒童少年生活扶助證明證明

文件。 

3. 兒童父母一方之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之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影

本、或服義務役證明影本、或在監執行證明書。 

4. 可證明生育子女數之戶籍資料。 

5. 設置於學校場地之學校教職員工在職證明。 

6. 本家園現職員工在職證明。 

六 收托時段 

一般收托時段：週一至週五上午 7時 30分至下午 5時 30分 

(下午 5時 30分至下午 6時為彈性收托時間) 

延長收托時段：延長托育時段為下午 6時至 7時 

七 收退費標準 

★收費項目： 

1. 月費：12,000元(以月費計收；中途入托者，月費按就托當月

日數依實際就托日數收費) 

2. 延長收托：下午 6時後，每 30分鐘加收 85元，未滿 30分鐘者，

以 30分鐘計。(延長收托時間未滿 10分鐘者不計，

超過 10分鐘以上者，均列入延長收托時間計算）。 

★退費項目： 

1. 退托：自申請退托之日起，計算至申請退托當月月底止，尚餘

十五天以上者，退還申請退托當月已繳月費之四分之

一；自申請退托之日起，計算至申請退托當月月底止，

不足十五天者，申請退托當月已繳月費，不予退還。 

2. 病假：幼兒檢具醫生診斷證明，並於事後向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辦妥請病假手續，且連續請病假日數扣除例假日、休假

日及應放假日後，達十天以上者，按幼兒當月請病假日

數與請假當月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應提供收托日數比例

之三分之一計算，退還當月已繳月費。 

3. 傳染病防治停托：因法定傳染病、流行病或流行性疫情等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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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托者，應以當月停托期間之日數，扣除休

假日、例假日及其他應放假日數後，按所餘

日數與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當月應提供收托日

數比例之二分之一計算，退還當月已繳月費。 

4. 申請退托各期間之計算，均含例假日、休假日及其他應放假日。 

5. 申請退費當月同時申請連續請病假或強制停托退費者，其退托

之退還費用，應扣除當月連續請病假或強制停托已退之費用。 

6. 連續請病假或強制停托期間跨月者，其退費應按月分開計算。 

7. 連續請病假日數、強制停托日數及當月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應提

供收托日數之計算，均應扣除例假日、休假日及其他應放假日。 

8. 申請退費當月同時申請退托者，已退費用，應自退托應退費用

中扣除。 

9. 事假：不予退費（事假係指嬰幼兒之家屬或實際照顧者因事致

嬰幼兒無法就托）。 

10. 國定假日、週休二日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放假日：不予

退費。 

委員建議如下： 

王委員淑楨：第一順位弱勢家庭中危機家庭應該具體一點，弱勢危機家庭應該包含

特境，107年 2月份行政院通過脆弱家庭及受暴婦女是不是也可以算是

第一順位危機家庭。 

楊委員慧玉：家園收托計畫中第 8點收托上限為 12位，第一順位、第二順位及第三

順位前面寫收托 2名，後面又寫收托 20%，是不是可以具體一點直接寫

第一順位收托 2名，第二順位收托 2名。 

鄭林委員清良：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收托計畫剛開始實施，中間還是會有很多的問題

發生，計畫寫得還不錯也很周到，收托員額問題或許會多或許會少

都不一定，從學校裡面用空閒的教室來當作家園收托的計畫真的非

常好，能將幼兒放在社區裡面托育的意義非常好，慢慢實施看看，

今年度只有中正，希望每一個學校都能趕快找出空間，讓計劃來實

施受惠到社區托育的人兒，因為計畫才在起步當中，能不能讓計畫

實施後，有問題再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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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委員民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照顧比例是不是跟托嬰中心一樣 1：5，針對於特殊

幼兒也是 1：5嗎? 

黃委員美瓏： 

一、 針對計畫第二序位部分，身心障礙嬰幼兒及父母是指父母有身心障礙也可

以嗎?是不是要加上標點符號做區隔，戶內育有 3名以上子女，這中間可能

文字上是不是指 2種，因為檢附證明文件中寫父母或兒童一方有身心障礙，

應該說身心障礙者之嬰幼兒，或者是她的父母是身相障礙者都可以參加第

二序位收托。 

二、 從第一順位到第四順位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第一、二、三順位都是 2名，

沒有所謂的 123，序位已經失去它的意義，應該是說優先收托不是第一順位

2名，而是弱勢家庭 2名，第二為發展遲緩、輕度障礙 2名，應該是以這個

來當做優先收托的標準，而不是用 123順位，資格證明文件部分是不是能

把它分清楚，因為混在一起，不知道是不是弱勢家庭要附什麼文件，身心

障礙要附什麼文件，能夠再做一個區隔，讓申請人能比較清楚，建議計畫

再做文字修正。 

吳委員挺鋒： 

一、 目前分三種序位，第一序位、第二序位、第三序位各 2名，第一序位假設

超過 2名，抽完籤第 3位需到第四序位，是不是有另外一個考量，例如 3

個序位 6名，有可能符合第一序位資格者 3名，第二序位 1名，加總起來

還是在 6名的總數裡面。按照目前的方式表達。將第 3個放到第四序位到

底恰不恰當？序位精神應該是保障優先需要受照顧及弱勢家戶的小孩。 

二、 第二序位輕度身心障礙手冊部分現在已改為身心障礙證明，請業務單位在

與身心障礙福利科確認。 

業務單位回應： 

一、 特殊境遇家庭裡面是含括受暴家庭，危機家庭主要是針對本府兒少保護及

脆弱家庭之幼兒，這部分是有所區隔。 

二、 為避免造成家長誤解，有關收托人數百分比部分全部修正為其名額為家園

總收托人數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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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托育家園照顧最大特色就是收托人數少，托育人員比例高，人數比為

1：3。 

四、 收托序位文字修正為弱勢家庭部分 2名、發展遲緩或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

冊之嬰幼兒、父母一方領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之嬰幼兒及育有三名以

上子女家庭部分 2名、學校教職員員工及家園員工子女部分 2名，修正後

再請黃委員美瓏惠賜意見，文件部分亦會依黃委員美瓏建議就各個特別福

利身份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做分類分項。 

主席裁示： 

一、 收托人數 12名如果是經常會用的員額則固定收托員額為 2名。 

二、 有關保障收托部分，授權由業務單位在 6名員額部分做文字修正，隨同會

議紀錄函送各委員知悉，委員如有意見請於會議紀錄函達 7日內向本府提

出建議，如無意見則同意業務單位修正，後續部分，如果有必要再做補充

式的調整及修正。 

決  議： 

一、 請業務單位依委員建議修正本市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收托計畫。 

二、 基隆市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收托計畫修正如后附。 

 

案由二：有關將居家托育人員納入流感疫苗施打對象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說  明：目前流感疫苗免費施打對象只有針對育有 6個月以下幼兒之父母、幼兒園

老師、托育中心保育人員，是否可以幫托育人員爭取免費施打流感福利。 

業務單位擬處意見： 

一、 查公費流感疫苗接種對象為易受感染且出現嚴重併發症的高危險群，其中

包括 50歲以上成人，爰托育人員年齡倘為 50歲以上，即為公費疫苗接種

對象。 

二、 另將於中央召開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聯繫會報時，將本案提報中央進行研

議，以爭取居家托育人員權益及保障受托幼兒之健康。 

委員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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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委員慧玉：疫苗施打對象皆依中央規定，除非當年度疫苗劑量有賸餘，才會開放

給非特定人口群。 

決  議：居家托育人員全面施打疫苗因涉及全國居家托育人員福祉，爰請業務單位

於中央召開相關會議時提報中央進行研議，另請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加強宣

導 50歲以上托育人員可至衛生所施打公付流感疫苗。 

 

案由三：為修定未滿5個月不得收取副食品費及放寬日托副食品費上限1500元乙案，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說  明： 

一、 美國兒科醫學會與歐洲大部分的國家，現在大多是建議四到六個月開始為

嬰兒添加副食品，現在台灣大部份的家長都要求保母 4個月開始餵食，嬰

幼兒剛開始吃的量雖然不多，但是須要保母撥出時間花錢購買，花時間與

家長溝通幼兒飲食並付出勞力烹煮，嬰幼兒連含食物都不會遑論“吃”，

保母須要花時間諄諄善誘餵食，後續還要仔細觀察托兒對副食品的反應，

付出勞力與金錢卻不能收取費用太不合理。 

二、 根據 2016年交通部統計處調查，基隆市有 39%的上班族跨縣市通勤，家長

出門工作時間長，托育時間勢必拉長，日托晚上 8點接托育兒是常事，這

麼長的托育時間，托育兒全一整天吃飯都在保母家完成，跟全日托完全一

樣，但是收費規定日托上限是 1,500元，全日托是 2,000元，這很明顯不

合理。 

業務單位擬處意見： 

一、 查衛生福利部「送子鳥資訊服務網」(附件四/P26)嬰幼兒提早在滿 4個月

後開始添加副食品，因素包括：奶水量降低、純餵到 6個月有困難、寶寶

顯得吃不飽、或寶寶有主動要求其他食物的表現(看大人吃其他食物時很有

興趣，伸手來抓、抓了放嘴巴)。要提早添加，前提是寶寶的神經發展已準

備好了，如：頸部挺了，可以扶持維持坐姿且咀嚼時頭不會晃動；以湯匙

餵食食物時，舌頭不會一直將食物頂出等，先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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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次查，副食品添加原則液態(汁)→半液態(稀泥)→半固體(稠泥) →半固體

(軟質) →固體，「基隆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副食品收取

時間會規定在 5個月以後，是考量幼兒在 5個月以前腸胃道吸收功能及免

疫功能都未成熟，另有關日間托育副食品收費上限，係依居家托育服務中

心統計居家托育契約各區副食品費收費情形訂定，爰暫不修正。 

三、 另將於中央召開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聯繫會報時，將本案提報中央進行研議。  

委員建議如下： 

鄭林委員清良：歐美國家 4至 6個月開始吃副食品，我們台灣現在少子化之後，許

多孕婦對於懷孕期間的營養都非常注意，所以，有很多的嬰兒出生 4

個多月就開始長牙齒，保母除了提供副食品還會提供水果，有很多

的保母都是因為愛孩子不計成本，現在物資又上漲，增加 500元副

食品費不為過。 

黃委員美瓏：收費多少正常是托育人員與家長議價，但托育是政府的一個政策，主

要是要減輕家長的負擔，才會有法律規範主管機關必須訂定收費基

準，收費基準訂定亦是透過本委員會議決議，業務單位也是依委員會

決議做公告，費用既已經決定，就讓它維持一段時間，不要在每一次

會議中討論，另，費用既會隨著時間及物價做滾動式調整，建議依原

規定費用實行至下次調整會議再提出修正。 

業務單位回應： 

一、 有關副食品費用制定係透過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收及托育人員現場實務對家

長收取副食品之費用統計後，日間托育眾數為 1500元，希望托育人員委員

代表可以轉達托育人員在做調查時不要不提供真實數據，致委員會時參採

調查之數據於實際市場有落差時，居家托育人員就認為主管機管所訂金額

是不符合實際需求。 

二、 有關副食品費部分，幼兒於每一發展階段因不同需求有所不同，業務單位

將針對日間托育 10小時裡面嬰幼兒提供之餐數及幾個月固體副食品需要托

育人員製作做細緻分類，分項制訂副食品費，希望透過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進行調查時，托育人員務必真實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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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市居家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每二年調整乙次，下次調整為本年度

下半年委員會，爰請業務單位納入下次委員會通盤檢討修正。 

 

案由四：為已制定之托育費用價格應隨物價指數有彈性的變動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說  明：因為社會現況的「少子化」、「滿兩歲以上的托兒會提前上幼兒園」，導

致托育人員可以收的托兒量大幅降低，且托育環境所需設備及具都是托育

人員自行購買，政府無任何補助、資源，托育費大幅降低，無法跟上物價

指數，希望托育費用價格能隨物價指數有彈性的調整。 

業務單位擬處意見： 

一、 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 20條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審酌轄內物價指數、當地區

最近二年托育人員服務登記收費情形，依托育服務收托方式，分區訂定托

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並定期公告。」(附件五/P27-31)，先予敘明。 

二、 查本府前於 106年 6月 7日修訂「基隆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

準」日間托育收費上限，收費調整依上開每二年審議一次，本案預計於本

(108)年下半年召開本委員會會議時進行審議，以確保托育人員之權益。 

決  議： 本案納入下次委員會通盤檢討修正。 

 

案由五：有關日間托育托育時數每增加一小時，加收月費新台幣1,000元整之費用計

算是否合理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 盧委員民益 

說  明：本市訂定之日間托育收費標準為 10小時新台幣 15,000元，依新台幣 15,000

元計算，托育11小時收費應該為新台幣16,500元，托育12小時應該為18,000

元。 

業務單位擬處意見： 

一、 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 20條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審酌轄內物價指數、當地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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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年托育人員服務登記收費情形，依托育服務收托方式，分區訂定托育服

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並定期公告。」，先予敘明。 

二、 本案將搜集其他縣市訂費標準，併同托育費用於本(108)年下半年召開本委

員會會議時進行審議，以確保托育人員之權益。 

決 議：本案納入下次委員會通盤檢討修正。 

 

玖、 臨時動議： 

提案一：家園會陸陸續續開設，空間規劃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動線部分，收托 12名看

起來不會太多，但是幼兒會四處走動，倘未做好規畫，以後對幼兒的安全問

題影響會很大。 

                                                    提案單位:廖委員英足 

決  議：請業務單位辦理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招標時，將空間規畫動線部分納入評分

項目。 

                                                    提案單位:廖委員英足 

提案二：機構都有裝設監視器，重點是有沒有開，另監視器亦有看不到的盲點，爰

建議應將本項納為評鑑、督導及稽查項目，同時，於評鑑、督導及稽查紀結

束後紀錄亦要撰寫清楚，這樣才會落實。 

決  議：請業務單位執行機構稽查時，應注意機構是否依規開啟監視器並詳載於查

訪紀錄。 

  

壹拾、 散會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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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收托計畫 

 

一、 依據：推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實施計畫。 

二、 目的：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建構平價及友善的公共托育環境，提升

托育品質，減輕家長經濟負擔及鼓勵民間非營利組織共同參與，期待打

造基隆市成為「幸福」的生育城市，讓所有市民「歡喜生、快樂養」。 

三、 收托名額：12名。 

四、 收托資格及申請方式： 

（一） 收托資格： 

1. 滿 2足月至未滿 2足歲之嬰幼兒，已收托之嬰幼兒達 2歲，尚未依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規定進入幼兒園者，得繼續收托，其期間不得逾滿 2

足歲之當學年度 9月 1日。  

2. 嬰幼兒與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ㄧ方需設籍基隆市(以下簡稱本

市)。但第三序位資格申請收托者，不在此限。 

（二） 申請方式：符合資格者，由父母（或法定代理人）或委託人（需檢附委

託書）至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以下簡稱家園)申請。 

五、 收托順序及資格證明文件： 

（一） 收托順序： 

1. 第一序位：弱勢家庭 (低收入戶之嬰幼兒、中低收入戶之嬰幼兒、經

本府在案服務中保護性之嬰幼兒、特殊境遇家庭之嬰幼

兒)、原住民身份之嬰幼兒，名額為 2名，如未達收托名

額，得將名額由第二序位之發展遲緩或持有輕度身心障礙

證明之嬰幼兒或父母之一方為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優先

遞補，如仍未達收托名額，得將名額納入第四序位；倘超

出收托名額時，則進行抽籤，若未抽中者，得納入第四序

位進行抽籤。 

2. 第二序位：發展遲緩或持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之嬰幼兒、嬰幼兒之父

母之一方為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戶內育有 3名以上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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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之嬰幼兒，名額為 2名，如未達收托名額，得將名額

納入第四序位；倘超出收托名額時，則進行抽籤，若未抽

中者，得納入第四序位進行抽籤。 

3. 第三序位：設置於學校場地之學校教職員工子女、家園現職員工子

女，名額為 2名，如未達收托名額，得將名額納入第四序

位；倘超出收托名額時，則進行抽籤，若未抽中者，其嬰

幼兒與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ㄧ方設籍本市者，得納入第

四序位進行抽籤。 

4. 第四序位：一般家庭之嬰幼兒及第一序位、第二序位、第三序位超額

之嬰幼兒，倘超出收托名額時，需進行抽籤。 

5. 錄取之嬰幼兒家長應於家園通知報到時間內辦理報到，並於入托時繳

交第一個月月費，逾期未報到或未繳交月費者，以棄權論，得由備取

之嬰幼兒遞補。 

（二） 申請收托應檢附戶口名簿影本及嬰幼兒父母（或法定代理人）相關身分

證明文件，具特定資格者，另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1. 第一序位： 

(1)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嬰幼兒：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

本。 

(2) 特殊境遇家庭之嬰幼兒：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文件。 

(3) 原住民身份之嬰幼兒：原住民身分證明文件。 

2. 第二序位： 

(1) 發展遲緩或持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之嬰幼兒：發展遲緩評估報告

書或鑑定報告或輕度身心障礙證明。 

(2) 嬰幼兒之父母之一方為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嬰幼兒父母一方之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證明。 

(3) 戶內育有 3名以上子女家庭之嬰幼兒：可證明生育子女數之戶籍

資料。 

3. 第三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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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職員工或家園員工之嬰幼兒：員工在職證明。 

六、 收托時段：  

（一） 一般收托時段：週一至週五上午 7時 30分至下午 5時 30分 

           (下午 5時 30分至下午 6時為彈性收托時間) 

（二） 延長收托時段：延長托育時段為下午 6時至 7時 

七、 收退費標準： 

（一） 收費標準： 

1. 月費採每月 5日前繳交，每月月費新台幣 12,000元（不含奶粉、尿

布等個人相關用品費用），符合補助資格者由家園代為申請補助。

【註：一般家庭 (綜所稅率未達 20%)補助新台幣 3,000元/月；中低

收入戶家庭補助新台幣 5,000元/月；低收入戶家庭或發展遲緩、身心

障礙、特殊境遇家庭之嬰幼兒)補助新台幣 7,000元/月；第三名以上

子女加發補助新台幣 1,000元/月，每月月費扣除本府撥入家長帳戶

之補助，家長實際支付最高新台幣 9,000元，未符合補助資格者，每

月月費家長需全額支付】。 

2. 嬰幼兒團體保險依「基隆市托嬰中心辦理兒童團體保險辦法」規定辦

理，保險費每學期繳納一次。 

3. 延長托育費：如需延長托育，於次月收取延托費用，如嬰幼兒延托時

間超過下午 6時後，每 30分鐘加收 85元，未滿 30分鐘者，以 30分

鐘計。 

（二） 退費標準： 

1. 退托： 

(1) 新收托未滿一個月之嬰幼兒申請退托，自申請退托之日起，計算

至退托當月底止，超過十五天以上者，退還當月已繳月費之四分

之一，自申請退托之日起，計算至退托當月底止，不足十五天者，

不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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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收托滿一個月以上之嬰幼兒申請退托者，自申請退托之日起，

計算至退托當月底止，超過十五天以上者，退還當月已繳月費之

二分之一，不足十五天者，不予退費。 

(3) 申請退托各期間之計算，均含例假日、休假日及其他應放假日。 

2. 病假：檢具醫生診斷證明，並於三日內向家園辦妥請假手續，連續請

假天數應扣除例假日、休假日及其他應放假日後，達十天以上

者，按嬰幼兒當月請假日數與當月家園應提供收托天數比例之

三分之一計算，退還當月已繳月費。 

3. 傳染病防治停托：因法定傳染病、流行病或流行性疫情等強制停托

者，應以當月停托期間之天數，扣除例假日、休假

日及其他應放假日後，按所餘天數與家園當月應提

供收托天數比例之二分之一計算，退還當月已繳月

費。 

4. 連續病假或強制停托期間跨月者，其退費應按月分開計算。 

5. 申請退費當月同時申請連續病假或強制停托退費者，退還之費用，應

扣除當月連續病假或強制停托已退之費用。 

6. 申請退費當月同時申請退托者，已退費用應自退托費用中扣除。 

7. 事假（係指嬰幼兒之家屬或實際照顧者因事致嬰幼兒無法就托）、例

假日、休假日及其他應放假日：不予退費 

八、 備註：本計畫經基隆市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第六屆第一次會議決議通過。 

 

 


